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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建議收購事項之合作意向書補充協議

茲提述人和商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一日有關建議

收購事項的公告（「該公告」），據此，本公司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戴先生擬

出售或促使出售及買方（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擬收購目標公司的股權，該目標

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中國各地農產品批發及零售業務。除非另有指明，

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由於合作意向書訂約方（「訂約方」）就建議收購事項（包括但不限於擬收購的股權

比例）仍在進行磋商中，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七日（ 交易時段

後），戴先生、目標公司與買方訂立了合作意向書補充協議（「合作意向書補充協

議」），據此，於合作意向書所界定的排他期（或訂約方可能以書面協定的其他日

期）屆滿後，排他期獲額外延長 180天（「延長期」）。於延長期內，訂約方將就擬收

購的股權比例（可能不是目標公司的全部股權）以及就建議收購事項的其他條款進

行磋商。由於達成延長期協議及毋須就延長期支付額外誠意金，本公司及買方並

無要求退還已支付的誠意金。倘於延長期屆滿後未能達成正式協議或倘建議收購

事項未能根據正式協議完成，則誠意金可於本公司或買方要求下在七個營業日內

全額退還，毋須作出任何扣減及支付利息。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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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考慮（其中包括）延長期期限及毋須就延長期支付其他代價，董事（包括獨立非

執行董事）認為合作意向書補充協議的條款及延長期乃經訂約方公平協商後釐

定，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涵義

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戴先生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由於毋須就合

作意向書補充協議或延長期支付任何金額代價，因此合作意向書補充協議及其項

下擬進行的交易為本公司的獲豁免關連交易。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盡

知、全悉及確信，除戴彬先生因屬戴先生的聯繫人而放棄就批准合作意向書補充

協議的董事會決議案投票外，概無其他董事於合作意向書補充協議中擁有任何重

大權益，從而須放棄就批准合作意向書補充協議的董事會決議案投票。

董事會謹此強調，建議收購事項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倘落實合作意向書（及

經合作意向書補充協議修訂）項下擬進行的建議收購事項，則其將構成本公司於

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的關連交易，而待建議收購事項（包括將予收購之股權比

例）的條款最終落實後，其可能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的主要收購事

項。本公司將適時就建議收購事項作出進一步公告並遵守上市規則的所有適用規

定。

承董事會命

人和商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岩

香港，二零一九年三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王岩先生及戴彬先生；非執行董事尹建宏先

生及楊玉華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范仁達先生、王一夫先生、梁松基先生及

鄧漢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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